
QCK0190  烟害条款 

（注册号：H00004530622017032226111） 

 

兹经双方同意，本保险单扩展承保由烟雾直接造成的对被保险财产的损失或损害。这里的“烟雾”仅

仅指任何加热或烹调机械之突然的、非正常的错误操作所致的烟雾，且该机械必须在所述的场所之内通过

一个烟管或通风管连到烟囱，但不包括来自壁炉或工业仪器的烟雾。 

还有如下条件： 

1) 本保险单所有条件均适用于本条款，且上述损失可被视为火灾引起的损失； 

2) 本条款下的责任限额不得超过本保险单下每一项目的保险金额。 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 


